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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总统制』（presidentialism），是指总统由民选（间接选举或直接选举）产
生，任期固定，身兼行政大权，而且除非遭受弹劾或主动请辞，不因国会不信任而去职的
制度。在此一制度之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之间，各有清晰执掌，彼此制衡。行政权
与立法权相互独立，不相统属。其优点是总统任期固定，不因政争而去职（但偶有例
外），行政权不受立法权宰制，可使总统充分发挥行政效能。其缺点则系总统全力极大，
容易导致独裁，甚至使宪政秩序受到摧残。另一方面，如果国会和总统分属不同党派，国
会也可以经常运用制衡机制，阻扰行政权运作，造成『跛脚总统』，导致政府效能低落。
但又因总统任期固定，无法以『倒阁』或『解散国会』方式径行改选，重新诉诸民意，以
解决僵局，因此其弹性较不如议会内阁制。 

  

 总括而言，总统制有下列各项特性： 

    （一）三权分立清晰，相互制衡，各权之间拥有彼此箝制之权，权责分明。但制衡本
身则系依赖复杂之制度设计。其中以美国体制设计最为著名。 

    （二）总统系国家元首，兼任行政首长，对人民负责，而且大权在握，既系国家主权
象征，亦负责实际政治成败。但因任期固定，除任期届满不再当选连任外，一般而言，民
意无法迫其提前去职（因违法失职而受国会弹劾者除外）。 

    （三）阁员仅对总统负责，亦不得兼任国会议员。一般而言，总统有充分权力任命阁
员，阁员不对国会负责，但其任命在有些国家则需经由国会的同意。 

    （四）总统可由间接选举或直接选举产生，但是与国会议员选举分开举行，总统本而
亦非国会之一员。 

    （五）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但可否决（veto）国会所提法案，国会除非以特别多数
（通常系三分之二）再行通过，否则无法推翻总统的否决。 

    （六）总统任期通常不超过两任。在拉丁美洲国家，多限制为一次一任，不得连续连
任。有的国家甚至规定终身均不得连任。 
 

    总统制在实际的实践经验上，往往不是出现强权总统，威胁到宪政民主的成长；就是
因国会挚肘，造成『跛脚总统』，行程政府效能不彰的现象，因此除了总统制的创始国美
国外，其实际实践经验多不成功。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仅有中美的哥斯达黎加一国表现较
佳，其它均不理想。目前除了拉丁美洲国家外，实施总统制的国家还包括菲律宾、南韩及
部分亚、非国家。一般学界多认为，总统制比较不利于民主体制的巩固与发展。这主要是
因为下列的原由： 

  

    第一，总统制较不具弹性，遇行政权与立法权相持不下时，无法以倒阁获解散国会方
式诉诸民意解决，而只有将僵局拖延下去，直到任期届满为止。但在此一过程中，极易引
发民怨，或招致军方及情治系统的不满，进而造成政治动荡局面，或是导致民主体制的崩
溃及逆退。 

  

  第二，总统选举是一种『零和』(zero-sum)式的竞争，而不似内阁制下的国会大选，
失败的党派仍可在国会中拥有一定比例的议席，不会『全盘皆输』，并可继续扮演制衡、
监督之角色。但在总统制之下，总统选举失败的党派及其候选人，却只有在数年之后卷土
重来，很可能会因再次失败而输掉整个政治生命。因此总统制下的总统大选往往形成极激
烈的对决局面，而各方候选人更不惜以『全国式总动员』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结果极
易引发政治动乱或社会失序的危机，比较不利于民主体制的稳定及成长。 

  

  第三，总统制是一人当政，集全国民众之期望于一身。而且总统当选人往往也深具个
人魅力。如果执政政绩不佳，则易造成选民寄望的幻灭，甚至引发政治动荡或军人干政。 



  

  第四，总统制对政党组织的发展与党纪的维系，较为不利。总统制下的国会议员，其
选举往往并非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而且国会与总统常系由不同政党控制，总统又无法解
散国会，提前大选，因此国会议员党纪束缚较小，自主性高。一位议员往往只要尽心照顾
本选区的选民利益，而无须党的全力支持，即可当选，因此造成党纪不彰的现象，亦不利
政党组织的发展。由于政党党纪维持不易，导致政党政治不易制度化，也较不利于民主成
长。 

  

  第五，如果总统个人威望甚隆，又得到国会同党议员的全力支持，则其权力将极大无
比，甚至使制衡机制无法落实运作，造成独裁局面，进而压抑反对力量，形成民主的倒
退。这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尤为常见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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